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13:30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主任委員愷璜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記      錄：研發處許書惠專員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提案討論： 

【案由 1】本校「傳統藝術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詳提案單。 

決議：要點第七條「本中心職掌事項，應……」修正為「本中心職

掌事項，得……」，以維持中心業務運作之彈性；餘照案通

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 2】本校「文創產業國際藝術碩士學位學程」（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MCCI）擬申請於

113 學年度更名為「藝術創意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MA Program in Studies of Arts and Creativity, 
SAC）」，提請審議。 

說明：詳提案單。 

決議：1.學程中文名稱維持「藝術創意研究」。 

2.本案通過，請 IMCCI 偕同研發處依委員意見修改計畫書

內容，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 3】本校動畫學系擬申請於 113 學年度增設碩士班，提請審議。 

說明：詳提案單。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 4】本校藝管所擬申請於 113 學年度增設「領導與決策高階經理人藝術

碩士在職專班」（Executive Master of Arts Administration, EMAA），

提請審議。 

說明：詳提案單。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 5】動畫系、藝管所申請新增系所 2 案之計畫書中「全校申請案優先序

號」之欄位填報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校務發展小組 111 年 12 月 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小組會議臨時動議討論，建議：因兩案名額彼此連動，以

並列第一為原則進行填報。 

決議：為避免出現一案通過、一案未通過情形，提報時於公文註記

「若其中一案未通過，則另一案同時撤案」之附帶條件說明。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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